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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9/2021_2022_2006_E5_B9_B

4_E5_88_9D_c43_69496.htm 8、设立合伙企业，各合伙人必须

有实际缴付的出资，但经大部分合伙人的同意，某些合伙也

可以劳务出资。（ ） 答案:× 解析:合伙企业的出资与公司一

样，必须是实际缴付的出资，而不能像个人独资企业那样仅

仅是投资者申报的出资.合伙人可以用劳务出资，但必须经全

体合伙人（而非大部分合伙人）一致同意。 9、某个人独资

企业投资人聘用甲管理企业事务，在个人独资企业经营中，

甲有权决定将该企业的商标有偿转让给他人使用。（ ） 答

案:× 解析: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管理人员，“未经投资人

同意”，不得擅自将企业商标或者其他知识产权转让给他人

使用。 10、合伙协议自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生效

。（ ） 答案:× 解析:合伙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名、盖章后生

效。 11、合伙人个人财产不足清偿其个人所负债务的，债权

人可以依法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

财产份额。（ ） 答案:√ 解析:合伙人个人财产不足清偿其个

人所负债务的，该合伙人只能以其从合伙企业中分取的收益

用于清偿.债权人也可依法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合伙人在

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用于清偿。 四、简答题 1、公民甲投

资设立了个人独资企业，根据《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的规定，

甲可以采取哪些方式进行企业的事务管理？如果该企业被依

法解散，其清偿顺序是什么？假设该企业解散后，企业财产

不足以清偿企业债务的，该如何处理？ 答案: （1）甲可以自

行管理企业事务，也可以委托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为能



力的人负责企业的事务管理。 来源：www.examda.com （2）

如该企业被依法解散，其财产的清偿顺序为：首先是所欠职

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；其次是所欠税款；然后是其他债务

；剩余部分为甲所有。 （3）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

债务的，投资人应该以其个人财产予以清偿。个人独资企业

解散后，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债务仍应承担偿

还责任，但债权人在5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，该责

任消灭。 解析: 2、某市财政局干部李四与其在郊县务农的哥

哥李三，以及朋友、现为警察的王五经协商决定共同举办一

家合伙企业，从事商品买卖。三方口头约定了有关合伙事项

。王五在合伙前曾欠李三5万元未还，而李三又欠合伙企业债

务3万元，于是李三提出以其对王五的债权抵销他对合伙企业

的债务，所剩的另2万元债权由他代位行使王五在合伙业中的

权利。一天，李三在进货余中因违章驾驶发生车祸，造成过

路人黎某受伤，花去医药费共4500元。李四与王五认为，这

是李三的个人过错造成的损失，与合伙企业无关。一周后，

王五提出退伙，并私自拿走了他作为出资的货物及其他物品

。黎某伤愈后找到王五要求其支付医药费被拒绝。请问：题

目中有哪些地方违反了《合伙企业法》？ 答案: ⑴李四是国

家公务员，王五是警察，不得与他人合伙办合伙企业。 来源

：www.examda.com ⑵合伙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，并由全体合

伙人签名、盖章后才生效。 ⑶《合伙企业法》规定，对于合

伙人的个人债务，其债权人不得代位行使该合伙人在合伙企

业中的权利；合伙企业中某一合伙人的债权人，不得以该债

权抵销其对合伙企业的债务。因此，李三的提议不合法。李

三因进货发生车祸给黎某造成的损害属于合伙企业债务，合



伙企业应对黎某负责，不能推诿。 ⑷王五擅自退伙不合法。

合伙人退伙时，若合伙协议约定经营期限的，应经全体合伙

人同意或符合其他条件；若合伙协议未约定经营期限的，应

提前30日通知其他合伙人，并不能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成

不利影响。 ⑸王五拿走出资物品的行为也不合法。在合伙企

业存续期间，除非有合伙人退伙等法定事由，保伙人不得请

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，也不得私自转移或处分合伙企业财

产。 ⑹王五对黎某负有清偿义务。即使王五退伙，他也应该

对其退伙前已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